
戶籍遷出國外應注意事項 
 

敬愛的安南區市民朋友您好：     

   依戶籍法第 16條規定:出境二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。因為戶籍遷出國外後，可能

部分會使臺端設籍與否作為認定標準之事項，對個人權益造成影響。因此，本所將

可能影響的事項列舉如下，提供參考。但因各法令常會有變動，如您要詳細資料，

請洽詢各業務單位，了解最新規定。 

 

影響事項 影 響 內 容 業 務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及 地 址 

選 舉 權 

戶籍遷出國外後，當事人如欲參加

選舉，一般公職選舉應恢復戶籍登

記後，於選舉區內設籍滿 4 個月以

上；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則應於選舉

區內設籍滿 6個月以上。 

臺南市安南

戶政事務所 

電話：06-2471161-5 

地址：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

306號 

全民健保 

一、戶籍遷出國外者，依健保法規

定即喪失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資格，

已參加者，應予退保，並自應退保

之日起，不予保險給付。 

二、如當事人有眷屬依附投保，該

眷屬亦於同日轉出；若其符合健保

投保資格，請儘速改以其他適法身

分辦理銜接投保，以維護健保就醫

權益。 

中央健康 

保險署 

 

 

安南區公所 

(第 6類代收) 

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

電話：06-2245678 

地址：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96號 

 

電話：06-2567126 

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 308 號 

地 價 稅 

戶籍遷出國外後，如該地址已無人

設籍，地價自用稅率優惠將恢復按

一般用地價稅課徵，須於恢復戶籍

登記後，重新申請。 

臺南市政府

稅務局安南

稽徵所 

電話：06-2565148 

地址：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

139號 1 樓 

所 得 稅 

戶籍遷出國外之當事人，如尚未恢

復戶籍者，應適用非居住者規定課

稅，或亦可主動向南區國稅務局安

南稽徵所洽詢。 

南區國稅局 

安南稽徵所 

電話：06-2467780 

地址：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

139號 2、3樓 

國民年金 

戶籍遷出國外後，次月開始停止繳

納國民年金，但恢復戶籍登記後，

當月即回復繳納。 

勞工保險局 

電話：06-2225324 

地址：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351

號 

社 福 
其他以設籍國內與否，作為認定標

準之事項，如社福、服兵役等。 

臺南市安南

區公所 

電話：06-2567126 

地址：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

308號 

～臺南市安南戶政事務所提醒您～ 


